
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105年度 

「小小演員 (戲劇表演)」夏令營實施計畫 

一.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 4月 1日北市教中字第 10533224200號函辦理。 

二. 目的：提供學生舒暢身心及鍛鍊體魄的機會，且讓學生樂於學習及發揮全方位學習潛能，

增進學生領導能力及人際互動與團隊精神，以達寓教於樂之功能。 

三. 課程：以戲劇遊戲為基礎，讓孩子們「玩」出興趣。活動中也會分享自身的經驗，讓孩

子認識關於夢想追求。並更加的「認識自己」，進而「展現自己」，課程節數合計

15節，每節 50分鐘。。 

時間 
日期 

8/8(一) 8/9(二) 8/10(三) 8/11(四) 8/12(五) 

09:00-09:50 

名字電擊器 

(反應訓練) 

我是超人 

(團體合作) 

故事接下去 

(創作練習) 

我們連連看 

(故事寫作) 

殺手人生 

(注意力練習) 

黑暗世界 

(專注力練習) 

語言的秘密 

(聲音訓練) 

排練 

(分組排練) 

09:50-10:00 休息 

10:00-:50 

屋子、孩子 

(反應力練習) 

劇場是什麼? 

(戲劇概論) 

兔子兔子 

(專注力練習) 

鬼抓人進階版 

(團體合作) 

5W1H 

(情境練習) 

默劇練習 

(肢體練習) 

排練 

(分組排練) 

10:50-11:00 休息 

11:00-12:00 

誰是小偷? 

(戲劇概論) 

這是一顆球 

(語言練習) 

聲音表情 

做練習 

(聲音訓練) 

語言的秘密 

(聲音訓練) 

默劇練習 

(肢體練習) 

給我一分鐘 

(表演呈現) 

四. 對象：臺北市 105 學年度各國民中學及國小高年級學生，各營預計招收 30 名學員。（若

報名人數超過 20人，則可增聘 1位授課教師，未達 10名則不開班）。 

五. 上課地點：本校圖書閱覽室(愛閱小棧)。 

六. 報名方式及收費： 

(一) 填具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（如附件），郵寄或傳真至明德國中訓育組（恕不接受通訊報

名）。 

(二) 受理單位：明德國中訓育組，電話：02-28232539#502，傳真：02-28277619或

02-28232796。 

(三)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05年 7月 14日（星期四），額滿為止，預定 105/7/15(五)於本

校網頁公告開班狀況及錄取名單。 

(四) 每位學生應繳費用為新臺幣 700元整（含教師鐘點費、教材費及獎品購置等費用）。 

(五) 請錄取學生於 7/18(一)至 7/22(五)上午 9：00-11：00至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繳交費用，

並領取收據。 



六. 交通位置： 

(一) 校址：112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50號 

(二) 捷運：可搭乘淡水線至明德站下車，步行約 1分鐘即可到達。 

(三) 公車：明德國中站→216(副)、216(區間車)、223、267、288、508(正線)、 

508(區間車)、536、665。 

七. 其    他： 

(一) 活動期間不提供午餐，請攜帶健保卡、個人藥物。 

(二) 凡經報名錄取者，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，請於公告7日內(7/22前)提出申請；於7/22(五)

前未提出申請或活動當天無故未到者，視同自動放棄權利，不予退費。 

(三) 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原因，本校將統一公告通知學員延期辦理或辦理退費。 

八. 本實施計畫經陳校長核可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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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105年度 

「小小演員 (戲劇表演)」夏令營個人報名表 

 學員姓名  性    別 □男     □女 

就讀學校  
105學年度 

升讀年級 
國中(小)    年級 

出生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
住家： 

手機： 
緊急聯絡人  

通訊地址  

105學年度是否為本校 7年級新生﹖ □是      □否 

※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05年 7月 14日（四），額滿為止。 

 
 

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105年度「暑期夏令營」家長同意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人同意子女        （國中、小）    年    班    號學生   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參加明德國中承辦之臺北市 105年度暑期夏令營活動，

於活動期間願意遵守貴校相關規定與師長指導，特此證明。 

    此致 

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  1 0 5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
